采购要求

（1） 服务需求
（1）项目概况
服务范围
定江河：新自来水厂至江头华辉实业有限公司后河段，长度23.7 km。
石桥水：温泉寨上桥至两江口汇合处河段，长度3.17 km。
工作内容
定江河、石桥水城区段26.87km河道水面保洁，定江河定江河堤和石桥水骆家河堤两岸河堤管理范围保洁、除杂，7座景观抬水工程运行管理。
团队人员要求
人员配置： 10人以上。其中：项目负责人：1人，河道保洁员：不少于7人，设施运行管理员：不少于2人。
所有人员定员定岗、相对固定，人员变动须报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同意后方可调整。
机械设备配置要求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单位
	数量

	1
	打捞船
	艘
	2

	2
	割草机
	台
	6

	3
	油锯
	台
	2

	4
	打药机
	台
	1


刚性执行要求
响应时限及要求
（1）暴雨、洪水过后：3日内完成大件垃圾、树木、动物尸体全面清理。
（2）群众举报、媒体曝光、巡查问题：24小时内整改完毕。
（3）举行重大活动时：无条件加密巡查保洁，全河段覆盖保障。
（4）应急响应：24小时待命，接到指令后10分钟内响应、20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处置完毕。
累计3次月度考核不合格（考核得分低于90分均属于不合格），采购人有权要求立即终止合同，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退场，不得要求任何补偿。
所有作业人员、操作人员必须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
景观抬水工程运行管理操作人员需熟练掌握设备的操作方法和流程。
（2）日常作业标准
1、水面保洁标准
每日巡查打捞，水面无漂浮物、无动物尸体、无大件垃圾、无漂浮水生植物。
每50米内：零星漂浮物≤5处，成片漂浮物≤2㎡。
接到整改通知3小时内处理完毕。
垃圾日捞日清，转运至指定垃圾中转站，船舱无积存垃圾。
2、堤岸与堤防管护标准
栏杆内外堤面高杆杂草不得超过30cm，不得存在灌木、杂树，无垃圾杂物。
除杂：每年不少于4次（每季度最少1次，除杂总面积约72万㎡）。
无违规种养、无乱搭乱建、无卫生死角。
3、安全作业标准
水上作业必须穿戴救生衣、安全帽等防护用品。
景观抬水工程运行管理操作实行2人同行，头晕等身体不适人员严禁上岗。
电路检修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
所有操作人员、作业人员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
所有安全责任由中标单位全权承担，并定期开展安全培训。
4、景观抬水工程运行管理
绝对服从县农业农村水利局统一调度，严禁无指令擅自开闸放水。遇强降雨和应急事件期间，运行管理人员必须24小时待命，接到指令后10分钟内响应、20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处置完毕。
景观抬水工程运行管理操作人员需熟练掌握设备的操作方法和流程，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。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闸门启闭机操作，并按照规定格式作好运行记录。
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保养、清洁、润滑、除锈、补漆，每日对机电设备、坝体、电路进行巡检。
运行记录、维保记录完整规范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3）考核保障
3.1铜鼓县定江河、石桥水河道管护与景观抬水工程运行管理考核评分表
时间：  年   月
	序号
	评分标准
	分值
	扣分标准
	得分
	备注

	1
	有打捞制度和计划，有保洁时间安排表
	5
	无制度计划扣 3 分；保洁时间不足扣 2 分
	
	

	2
	定员定岗，规范文明作业
	15
	未定员定岗，每缺岗 1 人扣 3 分
	
	

	3
	上岗穿工作服，水深＞1.5 米穿救生衣
	10
	未按要求穿着，一次扣 5 分
	
	

	4
	按要求打捞河道
	6
	发现一次未打捞，每条河道扣 3 分
	
	

	5
	按规定进行保洁巡查
	4
	未巡查，发现一次扣 1 分
	
	

	6
	每 50 米内零星漂浮物不超过 5 处
	6
	超量且 3 小时未处理，每处扣 2 分
	
	

	7
	每 50 米内成片漂浮物不超过 2㎡
	10
	超面积，每处扣 5 分
	
	

	8
	无动物尸体、家具、大树枝等未打捞
	10
	未及时打捞，一处扣 5 分
	
	

	9
	垃圾及时上岸并送至指定中转站
	2
	未及时 / 未送至，扣 2 分
	
	

	10
	栏杆内外堤面无高杆杂草
	6
	有高杆杂草超过30cm且面积超过2m2，或存在灌木、杂树
的，每处扣 2 分
	
	

	11
	船容整洁，日捞日清，船舱无积存垃圾
	4
	未做到，每船扣 2 分
	
	

	12
	服从监管部门统一安排调度
	5
	不服从，扣 5 分
	
	

	13
	及时处理市民反映、媒体曝光和巡查发现问题
	2
	未及时处理，扣 2 分
	
	

	14
	服从抬水工程调度，不擅自开闸放水
	10
	不服从调度擅自开闸，一次扣 10 分
	
	

	15
	及时保养维护工程设备设施
	5
	未及时维保，一次扣 5 分
	
	

	
	合计
	100
	——
	
	










3.2考核要求：
（1）实行每日巡查、每周自查、每月考核制度，杜绝缺岗、未打捞、未维保、不服从调度等情况。
（2）采购人不定期对成交供应商工作进行抽查和暗访，抽查和暗访时不需要成交供应商的管理人员陪同。采购人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成交供应商，成交供应商及时整改。
（3）每月月度考核评分表需双方签字确认后，统一建档管理。考核评分90分为合格，低于90分，按每少1分扣发2000元。最终结算支付金额=合同金额-考核不合格月度扣分之和*2000元。
（4）累计3次月度考核不合格（考核得分低于90分均属于不合格），采购人有权要求立即终止合同，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退场，不得要求任何补偿。
3.3评分办法
（1）采购人每月对检查考核评分表中的项目进行考核，根据每月的检查情况确定最终得分。
（2）若该月因成交供应商工作不力受到上级部门的通报批评（包含新闻媒体曝光），每次扣成交供应商当月考核5分。

（二）商务要求
1、服务期限: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2、服务地点: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3、验收：本项目实行月度服务质量考核评分，每季度按每月考核评分结果为支付依据。
月度服务质量考核评分：合同履行期间，对环境管护、水面保洁服务及景观抬水工程运行管理实行全过程动态监测管理，每月开展动态监测服务质量考核评分（详见采购需求中：《铜鼓县定江河、石桥水河道管护与景观抬水工程运行管理考核评分表》及相关要求），考核评分结果作为该部分结算的依据。
4、付款方式：
合同签订生效后，每季度根据月考核评分结果支付相应款项。
5、服务响应时限及要求：
（1）暴雨、洪水过后：3日内完成大件垃圾、树木、动物尸体全面清理。
（2）群众举报、媒体曝光、巡查问题：24小时内整改完毕。
（3）举行重大活动时：无条件加密巡查保洁，全河段覆盖保障。
（4）应急响应：24小时待命，接到指令后10分钟内响应、20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处置完毕。
6、售后服务要求：
6.1供应商单独提供承诺函，承诺提供电话技术支持、现场响应等服务方式，服务期内的技术服务包含:本地化服务、维护服务、优化服务、咨询服务、电话服务以及现场服务等(按采购人要求)。
6.2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、补充材料提交等服务，以及其他的技术支持工作。
7、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间造成的人员伤亡或出现其它安全、生产事故等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及连带责任，所有责任均与采购方无关。
注：以上所有服务、商务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必须完全满足或优于，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（采购文件中另有规定的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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